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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89）

須予披露交易
廠房處置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賣方（均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買方訂立協
議，根據協議賣方同意出售，買方同意以總代價人民幣30,000,000元購買該廠房。

由於上市規則14.07條所載有關處置事項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且所有適用百分比
率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股則第14章，處置事項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且需遵守上
市規則第14章有關申報、公告的規定。

本公司的股東和潛在投資者請悉知，處置事項需滿足本協議項下的條件，據此處置事項可
能不會進行。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票時需謹慎行事。

請參考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和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發佈的公告關於賣方就當時計
畫的廠房處置達成的協議（隨即此協議在當時的買方再進一步考慮計劃處置的情況後又於二
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終止）。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賣方（均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買方關於處置事
項訂立協議。協議的主要條款總結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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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雙方 : (a) 賣方： (i) 瀋陽遠大鋁業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一間全資
附屬公司；

(ii) 瀋陽遠大鋁業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幕牆分公司， 
本公司的 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及

(b) 買方： 成都久和建設設備有限責任公司，一家從事塔式起重
機傳動機構的製造、銷售和服務的公司。就董事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及其關連人
士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無關聯。於
協議簽約日，據董事所知，買方由四十四個自然人所
持有，詳情如下：

序號 受益人 %持股比例 序號 受益人 % 持股比例
1 李學智 17.93% 23 祝麗蓉 0.71%
2 池祥平 13.39% 24 程華 0.71%
3 劉興平 12.73% 25 劉福蓮 0.68%
4 賀寧 8.82% 26 何影 0.62%
5 易成科 5.55% 27 靳召勇 0.57%
6 孔慶鈺 5.11% 28 劉曦 0.42%
7 陳元範 3.90% 29 徐建 0.36%
8 廖振中 3.41% 30 易成紅 0.34%
9 羅健 2.27% 31 蘭建平 0.34%
10 勾通 2.12% 32 王萍 0.34%
11 溫佐勝 2.11% 33 龐海燕 0.31%
12 周利 2.02% 34 楊學海 0.28%
13 王旭 1.82% 35 邱素英 0.23%
14 唐安立 1.70% 36 劉鋼 0.23%
15 劉倚仲 1.70% 37 呂安明 0.20%
16 蔡永茂 1.52% 38 苟麗華 0.17%
17 張其剛 1.45% 39 童利 0.15%
18 呂非凡 1.30% 40 李逢春 0.11%
19 劉漣 1.14% 41 陳永國 0.11%
20 杜娟 1.11% 42 劉吉根 0.11%
21 楊小飛 0.90% 43 邱金貴 0.03%
22 付家雙 0.90% 44 吳貴成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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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根據本協議，賣方同意出售，買方同意按照本協議條款購買該廠房。

廠房：

該廠房為工業廠房，建築面積約為28,635.90平方米，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雙流西南航空港
經濟開發區。為免存疑，根據本協議，在其上建造該廠房的相關土地（未獲土地使用權證）不
包含在處置事項內。

交易對價：

交易對價為人民幣30,000,000元。

交易對價乃由訂約雙方經友好協商經參考獨立估值師所作該廠房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之估
值人民幣29,234,394元、該廠房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價值、廠房的地理位置
及預期物業的市場氛圍後釐定。

付款條件：

交易對價將以如下的方式支付給賣家：

(a) 第一筆付款將於本協議簽約後十日內由買方支付為交易對價的20%，金額為人民幣
6,000,000 元；及

(b) 餘款將由買方於廠房轉讓完成三十天內支付給賣家，金額為人民幣24,000,000元。

根據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最新未經審核的財務報表，與該廠房相關之長期資產淨值
約為人民幣25,000,000元。假設該廠房處置完成時間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交易對價金
額為人民幣30,000,000元，本集團就處置事項預計可獲收益約人民幣1,483,000元（不含所得
稅）。但是，關於該處置事項的實際所得款項要在完成該處置事項後才可能釐定。另外，實
際損益淨額以審計為準，或與預計不同。

本公司現擬將處置事項所得款用於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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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處置事項的完成需賣方及買方獲得關於處置事項相關法律及法規所有必要批准及所需的第三
方的認可。

上述條件不可被豁免，如不能滿足上述條件，協議訂約雙方有權以書面的形式終止該協議，
除先行違約外，任何一方均不對另一方承擔責任。

廠房處置的原因

該廠房閒置未被本集團使用且因為歷史原因未獲房產證。儘管缺少權證文件，但本公司擁有
廠房的所有權，並已獲得處置事項的必要批准。處置完成後，本集團於成都市雙流西南航空
港經濟開發區現有的廠房能夠正常運行，完全不影響本集團西南區域的正常生產加工。董事
認為處置事項可以減少本集團多餘資產並使本集團資產結構精簡化。再者，處置事項所得款
項可提高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並為本集團提供額外一般營運資金。

由於處置事項在正常商業條款下進行且可以精簡化集團資產結構，董事認為（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 本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是正常商業條款且該處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事項

本集團提供一站式幕墻整合方案，包括幕牆系統的設計、材料採購、幕墻產品的製造及組
裝、性能 測試、現場安裝及售後服務。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14.07條所載有關處置事項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且所有適用百分比率
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股則第14章，處置事項構成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且需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有關申報、公告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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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股東和潛在投資者請悉知，處置事項需滿足本協議項下的條件，據此處置事項可能
不會進行。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票時需謹慎行事。

釋義

在本公告中，下列詞語除文中另有所指，應具有下列含義：

「協議」 買方及賣方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所簽訂協議； 

「董事會」 董事會；

「本公司」 遠大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一家開曼群島註冊的公司，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

「關連人士」 見上市規則定義；

「交易對價」 處置該廠房的總交易對價為人民幣30,000,000元；

「董事」 本公司董事；

「處置事項」 賣方的廠房處置；

「廠房」 該廠房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雙流西南航空港經濟開發區；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聯交所上市規則；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成都久和建設設備有限責任公司；

「股東」 股份持有者；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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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瀋陽遠大鋁業工程有限公司及瀋陽遠大鋁業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幕
牆分公司，均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遠大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康寶華

中國，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康寶華先生、劉福濤先生、馬明輝先生、王昊先生及、趙忠秋先
生及張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潘昭國先生、胡家棟先生及彭中輝先生。


